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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作業流程圖>> 
 

<<作業期限>> 
申請單送至計網中

心後 1-3 天 

作業注意

事    項 

1. 【N-04 網域名稱對應申請單】於計網中心網站可以下載。 
2. 處理完畢後於回函述明處理狀況，並將回函撕下送回原申請單位。 
3. 設定完畢後重啟 DNS 服務，並於 Dos 模式利用 nslookup 測試是否

成功。 

使用表單

文    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
N-04 網域名稱申請單  

 

填寫書面申請表 

送單位主管簽核 

送計網中心處理 

書面資料完備 
述明原因 

並送回申請單位 

至 DNS 建立對應 

於回函述明處理情

形，送回申請單位 

Yes 

No 


